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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轮延包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 

刘灵辉，张迎新 

（电子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摘 要：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和理论分析法，探讨二轮延包中所面临的公平问题与效率问题的具体表现，公平问

题主要表现在：已死亡的农民有地可耕，新出生的农民无地可种；嫁出的闺女有地可望，娶入的媳妇无地可盼；

进入体制内工作的农村精英有地可租，留守乡村务农的普通农民无地可耕；效率问题主要表现在：传统小农经营

占主导的土地分散零碎化局面犹在；进城农民“人地分离”且土地依赖程度低导致土地撂荒现象普遍。深入剖析

了二轮延包所面临的公平问题与效率问题的深层原因：第一，地权固化的趋势使得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人人有

份”的要义难以得到兑现；第二，人多地少的国情及农地社会保障兜底功能使得小农经营格局得以延续；第三，

进城农民土地流转渠道不畅与土地退出机制不健全。最后，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构建无地农民土

地权益保障机制，依法落实无地农民的承包地；第二，基于市场机制构建起进城农民土地退出与无地农民土地承

接的新机制；第三，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创新土地流转方式，探索集体经济组织土地集中经营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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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n the second-round contract extens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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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use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materials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to discuss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the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problems faced in the second-round extension. Fairness issues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dead peasants have land to farm, but new born peasants have no land to farm; the daughter-in-law 

who is married has land to look forward to, but the daughter-in-law who married has no land to look forward to; the rural 

elites who enter the system to work have land to rent, and the ordinary farmers who stay in the countryside to farm have 

no land to cultivate; the efficiency problem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 The situation of scattered and fragmented land 

dominated by traditional small-scale farmers still exists; the “separation of man and land” and the low degree of land 

dependence of urban farmers lead to widespread land abandonment. Then, it deeply analyzes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or 

the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problems faced by the second-round contract extension: first, it is difficult to realize the 

characteristic of "everyone has a share" of rural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land in the trend of land rights solidification; 

second,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more people and less land and the basic func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social security 

have enable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small-scale peasant management pattern; third, the land circulation channels for 

urban farmers are not smooth and the land withdrawal mechanism is not perfect. Finally, three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n a targeted manner: first, to build a mechanism for the protection of land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landless farmers, 

second, implement the contracted land of landless farmers according to law; Third, improve the land transfer market, 

innovate the way of land transfer, and explore a new mode of centralized land management by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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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基本做到了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保

障了土地在集体成员间分配的公平性。然而，在漫

长的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不同农户人口增减变化

所诱发的土地—劳动的不匹配问题严重威胁着农

村社会的公平正义。故而，通过土地调整这一以满

足农户地权平等为核心目标的资源再分配机制就

随之产生[1]。然而，基于公平原则的土地频繁调整

会导致承包地进一步细碎化、动摇农民对土地承包

经营制度的信心，进而降低农户长期投资承包地的

积极性，影响农业生产效率。因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央便确立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

“大稳定，小调整”等以稳定地权为目标的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方向，随后，承包期内“禁止调地”、

土地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地位确立、土地确权登记

颁证等改革举措进一步稳定了地权，改善了农户经

营的行为预期，从而增进了制度安排的经济绩效。

然而，一方面，经过多年的人口增减变化，以及土

地综合整治、土地征收、退耕还林还草、集体公益

事业占用等行为带来的农户间承包地差异化增减，

农村人地关系变得愈加错综复杂，不同农户间人均

承包地占有不均衡程度大幅攀升，公平问题凸显。

另一方面，土地是农村赖以发展的一项重要生产资

料，推动对土地资源的高效开发与利用，挖掘土地

的隐含价值，释放土地的活力，是实现农村经济发

展、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产创收的关键举措。但

是，在宏观上，传统小农经济模式在我国农业生产

中仍占主导地位，土地分散化、零碎化的经营格局

并没有根本扭转；在微观上，伴随着数以亿计的农

民涌入城市，“人地分离”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土

地被粗放利用以及抛荒撂荒的可能性大幅攀升。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开始实施至今，集体经济组织经历了两轮土地发包

工作，第一轮土地发包开始于 1983 年前后，土地

承包期为 15 年。第二轮土地发包从 1993 年左右开

始，到 1999 年基本完成，土地承包期为 30 年。由

于各地开展第二轮土地发包工作的时间不一致，从

2023 年开始，大批农户的承包地面临着第二轮承包

到期，2026 年到 2028 年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的

高峰期。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第二轮

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2019 年，《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的意见》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应坚持延包

原则”（简称“二轮延包”），严禁土地“大调整”，

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并对

土地“小调整”设定了严格的程序和条件限制。虽

然中央对于二轮延包的大方向已经比较明确，但仍

然面临着如何设计二轮延包的具体实施举措与执

行路径的问题[2]，这事关二轮延包中公平与效率问

题的有效协调。因此，在二轮延包中，如何保障第

二轮土地发包时没有分得承包地的无地农民的权

益，有效缓解不同农户间人均承包地面积差异悬殊

的问题，同时破解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伴随的

土地分散零碎、大量农民“离土离乡”进城谋生造

成的农地利用效率低下问题，是在设计二轮延包的

实现路径时所必须着重考虑的重大现实问题。 

学界对二轮延包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进行了

研究。在公平方面，刘灵辉、向雨瑄[3]指出，不同

农户间人均承包地面积越来越不平衡，集体经济组

织内部的全体农户逐渐分化为无地农户、少地农

户、人地均衡型农户、多地农户等情形；在效率方

面，当前农村土地抛荒现象较为普遍，甚至有的小

组几乎全部抛荒[4]。为纾解二轮延包中的公平与效

率问题，姚志[5]认为，二轮延包时的一个关键问题

是采取恰当的方案保障与兼顾第三轮承包期内的

“效率”与“公平”，是采取“不得调地直接顺延”

还是“大稳定小调整延包”的方案？林煜[6]认为，

二轮延包时存在三种方案：顺延、大调整、小调整；

廖洪乐[7]提出，二轮延包时，应当采取“以顺延为

主，小调整为辅”的方式；李玲玲、李长健[8]也认

为，在每轮土地承包到期时，应使“大稳定”成为

周期性常态，但也应当对“适当调整”留出一些空

间，以应对 30 年土地承包期内出现的各种风险、

矛盾纠纷；徐世江[9]认为，在二轮延包中，鼓励各

地在坚持以户为单位开展延包和“增人不增地，减

人不减地”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制度创新，切实提

高集中连片农地的有效供给水平。文献梳理表明，

针对二轮延包中的公平问题与效率问题，学界已形

成基本一致的观点取向，然而，二轮延包中的公平

问题与效率问题的表现形式及其深层次原因缺乏

系统分析，针对二轮延包中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的

政策对策的研究亦较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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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轮延包中的公平问题与效率问题

的具体表现 

（一）二轮延包中的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 

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统一，二者既有相互排斥

的一面，又有相互统一、相互依存的一面。 

在二轮延包中，公平原则主要是指集体经济组

织需要通过多措并举，贯彻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制所蕴含的“人人有份”的核心要义，兑现无地农

民的土地承包权，实现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不同农户

间的人均承包地面积更加均匀。效率原则是指集体

经济组织需妥善处理农户抛荒承包地、土地规模化

经营程度不高等问题，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集约化

水平，释放土地要素价值，从而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然而，在二轮延包中，过于追求公平可能会影响土地

利用效率，而过于追求效率可能会带来承包地在户与

户、人与人之间的配置不公，这决定了我国土地承包

政策中存在较为明显的效率与公平的张力[10]。故而，

如何平衡与兼顾农地“保障功能”所要求的分配公

平和农地“要素功能”所要求的利用效率，一直是

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关注点和着眼点。 

首先，在公平方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所蕴

含的“共有”思想使得普通农户认为全体成员无差

异地平等分享承包地就是最大的公平。由于《农村

土地承包法》基本上都是规定的“承包期内”该如

何管理农村土地，而未对“承包期满”与“再延长

三十年”采取何种方式过渡衔接做出具体规定。因

此，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满时，农民可能提出“承

包期内”法律政策所禁止的“大调整”或者受到程

序严格限制的“小调整”会不会有所松动？集体经

济组织是不是可以借此机遇再次实现农户人口数

量与承包地面积的高度匹配？这是政府部门亟需

回应的现实问题。 

其次，在效率方面，任何一项宏观制度变迁无

疑会对相应领域甚至全局产生一定的影响或冲击。

然而，制度建设必须随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现今，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轫时所面临的贫穷落后的

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实现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朝

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与此同时，我国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变迁体现出了从重视土

地分配公平到注重土地利用效率的转向[11]。那么，

为助力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该采取

何种措施对传统农业加以改造才能适应现代农业

的发展需要？这是二轮延包中应当予以重点考虑

的发展前景。 

（二）二轮延包中的公平问题 

自第二轮土地发包以来，土地分配不公问题日

益凸显并可能影响未来农村稳定[12]。据姚志[13]估

计，1999—2019 年，人地不匹配累计人数达到 2.09

亿人，人地不匹配的面积达到 6.3 亿亩，约占确权

后 20 亿亩耕地总面积的 31.6%。张同龙、张林秀[14]

研究发现，在 1996—2013 年以基尼系数衡量的土

地分配不均衡程度始终大于 0.5，并且在第二轮土

地发包以后保持上升趋势，到 2013 年时甚至已经

达到了 0.58。钟晓萍[15]最新的研究再次印证了这一

点，无论调整计算公式与否，衡量土地分配不均衡

程度的农地不平等基尼系数①在全国层面均超过

0.45，农户间人均承包地不平等问题较为严重，且

呈现出扩大趋势。具体而言，二轮延包中所面临的

公平问题主要体现在： 

1．已死亡的农民有地可耕，新出生的农民无

地可种 

每个农户的家庭成员一旦出生，即基于其与生

俱来的集体成员资格而理所应当地享有包含土地

承包经营权在内的集体资产权益[16]，毕竟与婴儿降

临伴随而来的就是口粮问题、吃饭问题，而拥有一

份承包地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与之相

对应，农民死亡就意味着集体成员资格的灭失，且

不再依靠承包地维持生计，那么，死亡人口就不应

当继续占有着此前分配的土地。 

然而，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

下，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内新出生人口凭借成员

资格所享有的土地承包权无法兑现，沦为了“生而

无地”的无地农民。根据历年全国平均总人口、户

籍城镇化率和人口出生率进行推算，2000—2020 年

全国农村新出生人口约为 2.26 亿，约占农村人口的

32.75%。另一方面，农民个体生命的终止，并不意

味着农户的消亡，只要作为承包主体的农户依然存

在，集体经济组织就不能收回户内死亡人口的承包

地[6]，“人死地不消”在农村普遍存在，这导致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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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大于活人地”的现象[17]。根据历年全国平均总

人口、户籍城镇化率、人口死亡率可以测算出，

2000—2020 年全国农村人口死亡的总量大约为

1.25 亿。故而，妥善解决“死人有地而活人无地”

现象是二轮延包中必须直面的重大社会问题，毕竟

农村里即使只有 1/10 的农民沦为无地农民，就有可

能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18]。 

2．嫁出的闺女有地可望，娶入的媳妇无地可盼 

《中国统计年鉴》（2021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0 年全国农村女性人口为 2.45 亿，占农村总人

口的 48.10%，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我

国依法登记结婚的数量是 813.1 万对。根据“从夫

居”的传统习俗，绝大部分农村妇女会随着婚姻关

系的缔结而产生户籍关系的迁移和人口的农户间

甚至区域间流动。与城镇妇女不同的是，农村妇女

在出嫁的同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从娘家转到

婆家。按照现行法律政策，在婆家集体经济组织给

外嫁女分配承包地之前，外嫁女在娘家分得的承包

地应予以保留，但是她们留在娘家的承包地处于

“带不走，不能用，可以望”的尴尬状态，按照农

村传统习俗，外嫁女的承包地一般由娘家其他家庭

成员耕种经营。与之同时，农村妇女外嫁到其他集

体经济组织，由于地权固化的缘故，作为婆家的嫁

入媳，她们凭借婆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获得承

包地的期望亦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若外嫁女

向娘家主张自己的承包地权利，娘家人会以“嫁出

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等理由，回绝外嫁女的要地

诉求，如若外嫁女过于积极主张自己在娘家分得承

包地的权利，很可能会造成自己与娘家人关系紧张

甚至完全破裂，致使外嫁女对自己在娘家的承包地

处于“争则伤感情，放则无地种”的尴尬境况。这

就造成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实情形，即不再具备娘

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再属于娘家家庭成员

的外嫁女，仍然在娘家享有一份可看可望但实际上

不能使用的承包地，而属于婆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和婆家家庭成员的嫁入媳，其分得承包地的梦想成

为一个不太现实的期盼。 

3．进入体制内工作的农村精英有地出租，留

守乡村务农的普通农民无地可耕 

1999—2014 年，农村高中毕业生累计升学人数

达 4933.30 万人[19]。农村大学生是农村社会走出来

的精英群体，一部分农村大学生会通过招考进入政

府部门或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根据《中国统计年

鉴》（2021 年）的数据显示，2020 年在国家机关和

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监管范围内的国有企

业及国有控股企业、有关机构、事业单位等国有单

位就业的人数为 5563 万人。根据张旭路等[20]利用

东中西部地区 29 所高校的 15928 份调查问卷分析

发现，农村籍大学生进入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事

业单位管理人员工作的比例为 10.13%。据此，可以

推测出有五百万左右的农村籍大学生在政府部门、

国有企事业单位等体制内工作，他们有稳定的工资

收入，享有充分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

然而，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地位确立、财产

属性增强，农村籍大学生入学前已分得承包地并不

因学历提升、户口转移、体制内就业、城镇买房等

原因就丧失，他们仍占据着承包地，且可以流转经

营权赚取收益，成为农民眼中的“不在村地主”。

与之同时，在广大农村地区还存在为数不少的收入

微薄、社会保障不充分的无地农民，这不仅会诱发

农村社会内部的不满情绪，而且还会激化“穷者越

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 

（三）二轮延包中的效率问题 

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来，我国农业总

产量保持年均 3.82%的增长率，农业总产值保持年

均 4.19%的增长率②，农业生产领域取得了重大成

就。然而，与之相伴随的是农业生产成本的急剧上

升。纵向而言，1990—2014 年，我国三种主要粮食

（稻谷、小麦、玉米）每亩土地的产值、成本、利

润的年均增长率分别 13.6%、15.5%、5.9%，农业

生产成本的增速明显高于农业产值，这使得农业利

润空间日益减小。横向而言，2014 年，我国稻谷、

小麦、玉米、大豆、花生和棉花的每公顷成本比美

国高出 4.69%～216.29%[21]，2015 年，中国玉米、

大豆、棉花、小麦平均出售价格分别比美国高出 85. 

4%、63. 4%、25. 5%以及 72. 6%[22]。农村社会的复

杂性使得中央出台的多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产生

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张力，从而阻碍了提升土地利

用效率目标的实现[10]。具体而言，二轮延包中所面

临的效率问题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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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小农经营占主导的土地分散零碎化局

面犹在 

在集体经济组织每轮土地发包时，为保障土地

分配的绝对公平性，“远近搭配、好坏搭配”的原

则在实践中得到广泛采纳，但这也造成了土地破碎

化、分散化极其严重的局面。根据 2018 年底基本

完成的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的数据，全国 15 亿多

亩承包地，竟有 11 亿地块。为了扭转经营规模狭

小、地块种植分散、技术采纳滞后、交易成本高昂

等固有缺陷[23]，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法律政

策框架下，各级政府大力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培

育以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等为代表的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以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助力传统农业向现

代农业的转变。截至 2018 年，家庭农场达到 60 万

家，其中，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达到 8.3 万家，

家庭农场经营的耕地达到 1.62 亿亩。依法登记的农

民合作社达到 217.3 万家，其中，有 18 万多家为县

级以上示范社[24]。然而，虽然土地流转规模在持续

扩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在不断增长，但是我

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并未改变。根据第

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

体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90%，

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70%；全国有

2.3 亿户农户，户均经营规模 7.8 亩，经营耕地 10

亩以下的农户有 2.1 亿户。农户拥有的承包地规模

“超小”且呈现多块、零碎分散的状态，不仅使现

代化的农业机械、生产设备以及先进的耕种技术无

法充分引进与应用，制约着土地规模经营效应的实

现[25]，而且致使单位农产品的交易成本过高、市场

信息获取滞后，进而导致市场竞争能力弱[23]。 

2．进城农民“人地分离”且土地依赖程度低

导致土地撂荒现象普遍 

《2021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2021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93 亿，占农村人口的

比重达到 57.44%。按照全国人均耕地面积 1.36 亩

来推算，全国农民工占有的耕地面积高达 3.98 亿

亩。根据推算，2027 年中国城镇化率水平将达到

71.67%
③，进入城镇化后期阶段，将再有 1 亿左右

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届时城镇人口总量将超过 10

亿。然而，在房价门槛、户籍壁垒和高昂生活成本

等多重因素的挤压下，大部分进城农民游离于市民

化的边缘，过着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候鸟式”生活，

“离农不离土”成为他们身上鲜明的标签。同时，

“人地分离”的局面使得进城农民与土地的黏度减

弱，土地往往只能由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妇女儿童耕

种。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进城农民考虑到土地流转

可能诱发农地权利纠纷冲突以及失地风险，在“惜

地”“恋土”情结的作用下，他们不愿意将土地流

转出去，因为即使土地抛荒或者粗放利用，不仅可

以继续领取农业补贴，而且还可以作为从城市“退

休”后返回农村的保障[26]。国家卫计委于 2017 年

在全国范围抽样调查获取的“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

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统计显示，全国农村外出人

员中，承包地显性撂荒的有 7%，隐性撂荒的有 8%，

总计撂荒比例高达 15%[27]。一方面，进城务工农民

的承包地撂荒导致承包地的生产能力被浪费，另一

方面，对土地依赖程度较高的在村无地农民却深陷

“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尴尬局面[28]。 

二、二轮延包中的公平问题与效率问题

的成因 

（一）地权固化的趋势使得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制“人人有份”的要义难以得到兑现 

集体经济组织是指以集体土地所有权为基础

而形成的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是依托集体“三资”

以发展集体经济并代表一定地域范围内相应数量

农民利益的实体。在湖北、江苏、广东等地出台的

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集体资产的管理文件中，

集体经济组织被定义为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包括

经济联合社、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经济社等[29]。

虽然在现阶段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处于虚位、缺

位的状态，但是集体经济组织是代表着一定社区范围

内全体成员的集合体这一实质是恒定不变的[30]。那

么，集体经济组织是辖区范围内土地资源的唯一所

有权主体，土地属于全体成员共同享有的集体“三

资”的一部分，不是任何农户或者农民的私有资产。

那么，在二轮延包中，由于灾毁、公益事业占用等

原因，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人地矛盾较为突出、群

众意见较为强烈时，集体经济组织凭借土地所有者

身份，在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或者村民代表一

致认可的前提下，就有权依据农户人口变化进行土

地“小调整”，从而合情合理地解决无地农民的土



   

   

第 23 卷第 5 期 刘灵辉等 二轮延包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 89  

地问题。然而，随着土地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地位

的确立，以及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土

地登记确权颁证等一系列以地权固化为特征的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举措，使农户对土地产权的排他性

支配控制能力进一步增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为农

户的一项重要财产，“准所有权”程度大幅提升，

成了每个农户的“锅里肉”，因此，在二轮延包中，

根据“增人增地，减人减地”的原则，将死亡人口、

外嫁女等群体的承包地调出，并分配给新出生人

口、嫁入媳等群体，无疑会损及部分农户的土地承包

经营权，违背中央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

政策宗旨，这极大降低了土地调整的合法性依据[31]，

使土地调整的空间不断被压缩[32]，致使集体经济组

织在面对新增成员的要地诉求时却难以有所行动，

于是“人地不匹配”的公平问题得以逐渐蔓延。 

（二）人多地少的国情及农地社会保障的兜底

功能使得小农经营格局得以延续 

全国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耕地面积

19.179 亿亩，世界排名第三。然而，由于我国总人

口规模大，人多地少的国情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每

个农户只能分配到为数不多的耕地这一大格局不会

发生扭转，这就使得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在全世界排

在 126 位以后。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城乡发展不

均衡、农村发展滞后，使得农民普遍面临着生活水

平相对低下、社会保障不充分的困境，生活在类似

斯科特所说的“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1]。在这种

境况下，为满足生存需求而产生的“生存伦理”和

“安全第一”的原则是主导农民行为选择的主要观

念[33]。农户分散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正是在土地

保障功能之下我国历史理性的选择，因为只有这种

农业生产方式才能实现数亿农户“耕者有其田”，才

能保障数亿农户在农村缺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条

件下都可以享受到土地的替代性保障功能，尤其是

当城市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吸纳能力下滑时，大量

返乡农民还拥有可以赖以长期维持生计的承包地。

从这一层面上来看，土地就是农民的最后保障，农

村就是农民的最后退路[34]。故而，虽然近年来以集

约化、规模化、机械化为特征的以家庭农场、专业

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代表的土地适度规模

化经营这一生产方式逐渐兴起，但是在我国奋力实

现农民增收、农业提质、农村发展的阶段内，农户

分散经营仍将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非但

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在长期内也将持续发挥作用[11]。

现今，中央层面所提出的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

展的有机衔接，正是在正视小农户存在的现实必要

性的前提下而做出的科学抉择。 

（三）进城农民土地流转渠道不畅与土地退出

机制不健全 

首先，就土地流转而言，土地流转交易平台作

为连接供求两侧、降低交易成本的市场化机构，却

长期滞后于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进程[35]，尤其在经

济发展水平一般、土地流转数量不高的地区，地方

政府组建专门的土地流转交易平台的积极性并不

高。大量进城农民想要流转土地但却面临着土地流

转信息无处发布、不能及时发布的窘境，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也无法及时发现农户流转土地的信号，转

入土地仍需要依靠自己找地然后一户户协商的传

统方式。同时，现阶段，影响土地流转价格高低的

因素不仅包括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土地资源禀赋、

土地质量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土地转入方对

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那些为追求超额利润而违法

违规将承包地非粮化、非农化的土地转入方，由于

攫取了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带来的超额利润而赚得

“盆满钵满”，还能够承受超高的土地租金，与之

相反，那些从事主要粮食作物种植的土地转入方，

尽管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粮价稳

定且低位运行的市场行情下他们往往仅能承担得

起较低的租金。这使得土地流转价格容易偏离正常

市场价格水平，出现偏低或者偏高的可能性，致使

难以真实反映土地资源的稀缺性[36]。 

其次，就土地退出机制而言，科学合理且充分

的土地退出补偿是激励农民退出土地的核心与关

键，然而，现今土地退出存在着补偿对象不明确、

补偿标准不合理、补偿资金不充分、补偿方式不丰

富等诸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土地退出补偿成本

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这一问题尚未完全理顺，如果由

集体经济组织承担，那么集体经济组织无偿发包土

地给农户，农户退回土地反而需要集体经济组织出

钱“赎回”，这无疑使得集体经济组织成了“赔钱

赚吆喝”的冤大头，况且由集体经济组织支付土地

退出成本还面临着“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如果由

农户之间、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自由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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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退出交易，很容易被冠之变相“买卖”土地的

帽子。更为重要的是，土地退出将使得农民失去以

土地为依托的社会保障以及家计模式的弹性调整

空间，在经济下滑非农就业困难情形下很容易诱发

社会风险[37]，故而，政府和农民都对土地退出持谨

慎态度。 

三、政策建议 

（一）构建无地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机制，依法

落实无地农民的承包地 

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

包土地的权利，二轮承包期内没有分得承包地而

沦为无地农民的群体在二轮延包中理应予以重点

考虑如何使其承包权兑现。本文认为，保障无地

农民的土地权益可以通过“分地”机制来统筹解

决，即集体经济组织将所掌握的依法可用于再分

配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承包经营[8]，以解决农

户间人均承包地不公平问题。“分地”机制主要涉

及分地主体、分地客体、分地数量、分地顺序四

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分地的主体，即哪些无地农民享有获得

土地权益保障的资格。无地农民作为分地主体的前

提条件应当是拥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如今，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户

籍标准”。笔者认为，在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

口的性质区分、城乡融合战略背景下，户籍标准不

应当成为唯一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

同时，还应当考虑无地农民是否被纳入城镇社会保

障体系、职业类型等情况，因此，对于仍然属于农

村户口且依靠承包地为生的无地农民，必然属于分

地主体。如果无地农民已经转为城镇户口，但未进

入国家机关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等体制内工作、未

享受城乡社会保障，那么，也应当属于分地主体。 

第二，分地的客体，即在我国现行法律与政策

环境下哪些土地可以被集体经济组织所依法支配

并发包给无地农民？本文认为，在二轮延包中，集

体经济组织依法可用于再分配的土地主要包括：集

体预留的机动地、农户自愿交回的承包地、依法收

回的“消亡户”的承包地、土地开垦等新增耕地、

农户自愿有偿退出的承包地、外嫁女或入赘婿“两

头”占地中应退回的一份承包地。将上述土地统筹

分配给无地农民具有法律支撑或合理依据。 

第三，分地的数量，即无地农民可以从集体经

济组织分到多少承包地？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方

案一是历史上的公平，即无地农民应当按照第二轮

土地发包时的人均承包地面积分得承包地。该方案

兼顾了有地农民和无地农民在承包地数量上的绝对

平等。方案二是现实上的公平，即无地农民应当按

照集体经济组织现有的人均承包地面积分得承包

地，该方案考虑了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口和耕地的实

际状况。两套方案都各有合理之处，各地区宜因地

制宜地选择确定合适的方案。 

第四，分地的次序，即当集体经济组织掌握的

可调整再分配的土地资源供不应求时应遵循什么

次序来给无地农民分配土地？在解决无地农民享

受土地权益保障这一排序问题上，建议综合考虑以

下因素：农户的净增人口数、农户人均承包地面积、

农户的非农人口数量、农户的务农人口数量、农户

承包地被公益事业占用面积、农户中患有重大疾病

的人数、农户需要抚养的未成年子女数、无地农民

在当地派出所上户的时间、农户的家庭人均收入水

平、无地农民的个人收入等。结合不同地方的社会

经济条件，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力

争实现“农民群众异议最小”“可能诱发矛盾冲突

最少”的目标。例如，在四川成都、宜宾、眉山部

分地区按照“谁先出生，谁先上户口，谁排前面”

的原则来解决轮候排地的问题（俗称“排轮子”），

就较好地解决无地农民分得承包地的次序问题。本

文认为，在共同富裕的理念下，应当优先将土地分

配给低收入且务农的无地农民群体。 

（二）基于市场机制构建进城农民土地退出与

无地农民土地承接的新机制 

面对着进城农民有地撂荒与在村无地农民无

地可种的资源配置失衡现象，构建进城农民土地自

愿有偿退出与无地农民土地有序承接的机制就显

得尤为重要。完善土地退出机制，不仅要考虑土地

退出的程序优化设计、进城农民退地资格的前置条

件设定等问题，而且还要重点考虑科学合理地确定

土地退出补偿标准。本文认为，土地退出补偿价格

的确定应该由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由于土地

退出的补偿对象是退地农民享有的物权性质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而非剩余承包年限范围内的土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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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权，故而，土地退出补偿价格可以参照土地流转

价格、土地征收补偿价格制定。 

第一，参照同一市场供需圈、土地各方面条件

比较类似的土地流转价格，土地退出价格可以采取

收益还原法测算。由于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已经写入法律，

农民对承包地享有的权利期限更加长久稳定，可以

在农户内部世代传承。故而，土地承包经营年限已

经逼近无限长，还原利率则可以选用一年定期存款

利息来确定。此时，土地退出补偿价格就相当于把

农民未来无限年的土地流转收益全部折现到土地

退出时点的货币数额。 

第二，参照同一市场供需圈、土地各方面条件

比较类似的土地征收补偿价格，土地退出补偿价格

可以根据土地征收补偿价格进行交易的情况和交

易日期修正后获得。由于土地征收是一种以国家权

力为后盾的强制性行为，在本质上属于双方地位不

平等且垄断定价状况下的“强买强卖”，难免造成

征地补偿价格偏低。虽然目前已经采取征地区片综

合地价代替传统的年产值倍数法测算征地补偿标

准，考虑了区位、人均耕地面积、肥沃程度等因素，

但是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属于政府主导的垄断定价

模式这一本质并未改变，并不能完全显示出被征农

地的真正市场价值。故而，参照土地征收补偿价格

测算土地退出补偿价格时，首先应进行交易情况修

正，具体的交易情况修正系数可以采取问卷调查的

方式获得，即向被征地农民咨询“征地补偿价格与

期望的心理价格之间的差额”并进行统计测算获

得，也可以委托给独立的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进行

评估获得。然后，以农民确认签订土地退出合同为

时点（由于土地征收已经发生，而农民土地退出尚

未发生），衡量征地行为发生与土地退出合同签订

时点的时间间隔（量化到月）并作为期数，以过去

12 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平均值作为价格变

动率，测算出土地退出补偿价格。 

（三）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创新土地流转方式，

探索集体经济组织土地集中经营新模式 

为推动土地流转市场整体的健康发展，政府应

当在市场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两端同时发力。首先，

应当依托第三方评估机构，科学测算区域土地流转

价格的参考标准，为土地流转市场提供明确的价格

信号。其次，给转出土地的农户发放补贴或补助，

以鼓励和引导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给予种植粮食作

物达到一定规模的农户规模化种植补贴。同时，应

当按照“谁种粮，补贴谁”的原则，将农业补贴发

放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辅以税收优惠、信贷支

持等方面政策倾斜，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扩大规

模的融资和抗风险能力[38]，确保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种粮有动力、有收益。最后，地方政府应当充分运

用新兴技术，逐步建立土地流转市场信息化平台，

为流转双方提供方便快捷的流转渠道以及顺畅及

时的流转信息，以有效解决流转信息不对称的问

题，增强流转主体之间的互信，减少交易摩擦，降

低交易成本，规避交易风险[39]。 

我国的小农经济是全球存在最长久和最大的

小农经济体，也是“内卷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40]，

我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是由传统落后的小

农经营方式向适度规模经营的现代农业转型。二轮

延包恰好为解决农村土地分散零碎所带来的土地

低效利用问题提供了契机。因此，在完善土地流转

市场的同时，各级政府部门应当以粮食安全为己

任，密切关注土地撂荒的治理；集体经济组织应当

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通过村民自治积极谋划推动

土地集中经营，以实现在保障公平的同时彰显效

率。具体而言，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按户连片耕种”的湖北沙洋模式。“按

户连片耕种“模式”是指在不改变现有土地承包关

系和农民家庭经营的前提下，以灌溉水源为基本参

考依据，由村级组织领导，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

基础上，通过村民小组内部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土

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和土地“小调整”三种方式，将

农民分散的地块整合为一片，在耕种面积基本不变

的情况下，实现农民对土地最大规模的经营[41]。“按

户连片耕种”这种“不动面积、调整地块”的新型

土地调整方式，促进了田成片、渠相连、路相通的

现代农田格局的形成，使得农户的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提升了３～４倍[42]。故而，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

期时，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土地所有者的代表，可以

积极引导村民小组内不同农户学习借鉴“按户连片

耕种”模式，力争使村民小组内绝大多数农户的分

散零碎地块统一归并到 1～2 处，这样不仅方便了

农户对承包地的耕种经营，而且能够大幅降低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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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土地产出效益。 

第二，“集体土地折成股份”的广东南海模式。

“集体土地折成股份”模式，是将集体财产及集体

土地折成股份组建股份合作社，根据每个农户享有

成员资格的人数以及现有承包地数量等因素，确定

每个农户享有的股份份额。然后，将通过土地入股

集中起来的承包地进行统一开发整理，打包流转给

家庭农场主或者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或者集体经济组织将成片土地划分成一定规模的

若干地块，聘请农业职业经理人经营管理。最后，

农业经营收益按照约定比例在集体经济组织、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经理人、农户等主体之间进行

合理分配。土地股份合作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

土地使用制度的一种创新安排，它不仅能够对入股

的土地进行集中规划和统一经营，实现土地适度规

模经营[43]，而且还可以根据持股比例将农业收益合

理再分配，调动各方主体的积极性，使得农民的土

地权利得以彰显、经济利益得以体现。故而，在第

二轮土地承包到期时，可以学习借鉴“集体土地折

成股份”模式，这样既保障了无地农民的土地权益，

做到了公平，同时，也使集体内部的土地集中起来，

提高了土地生产率。 

第三，土地信托、统一经营。土地流转信托是

将众多农户零碎分散的土地经营权委托给专业信

托机构，由其长期流转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统

一经营管理和规模化经营[44]。引入土地信托制度，

可以有效化解农村土地分散经营模式与农业现代

化要求之间的矛盾，不仅有助于破解土地细碎化问

题，增加农业资金投入，进而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

与土地集中利用，还有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切实

保障农民权益[45]。故而，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时，

在选择好土地信托模式以及确定信托机构、集体经

济组织和农民等主体的利益分成比例之后，农户可

以自愿将土地经营权作为信托资产与受托人建立

信托关系，集体经济组织亦可以动员“离乡不离土”

的进城农民将土地经营权委托给市场上专业的信

托机构，信托机构将来之于不同委托人的分散土地

统一规划、集中经营，不仅解决了土地规模经营问

题[46]，而且信托机构对规模化土地进行专业化的经

营管理，也有利于实现土地生产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最大化。 

注释： 

① 有许多测度不平等的指标，如基尼系数、泰尔指数、阿

特金森指数等，由于基尼系数较常用，故而，钟晓萍

（2021）亦采用基尼系数对村农地不平等进行测度。农

地不平等基尼系数的计算方式为：对同一村内样本农户

的承包地面积进行排序，然后按照公式 
n

2
1 1

1

2n

n

i j

i j

G Y Y
Y  

 

 计算得到。 

② 笔者依据《中国统计年鉴》中 1978—2020年的粮食总产

量与农业总产值的数据测算得出，其中农业总产值的价

格以 1978年为基期测算，消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  

③ 笔者根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和摩根

士丹利发布蓝皮书报告《中国城市化 2.0：超级都市圈》

中提供的中国城镇化率预测数据进行的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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